县住建局2020年工作总结

（2020年11月23日）

2020年，县住建局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认真指导下，紧紧围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聚焦市委、市政府“六大赋能行动”、高质量发展“十二大攻坚行动”“十五项重点改革攻坚事项”和县委、县政府“努力争先进位、奋力走向前列、更好更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目标定位，立足“现代化山水花园城市”建设，精心筹划，认真组织实施，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努力提高服务质量，较好地推动了各项城建重点工程实施，住建领域行业管理、优化营商环境等工作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现将全年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工作开展情况

加快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推动主城提质增容
围绕提升通行能力、提高通行质量，加快推进城区道路建设和提升改造。今年，新建城区市政道路5条、6.34公里，其中，东埠路、北麻路、学前路已完成主路面施工实现通车，康源路、润生路正在积极推进；改造提升老薛管线0.66公里，进一步完善了城区路网结构，改善了道路交通环境，最大程度上满足了市民的出行需求。
围绕增容提标，抓好城区集中供热。一是坚持非采暖季停暖不停工，不断完善城区供热配套管网建设，今年新建供热主管网30公里、新增供热面积40万平方米，全县供热主管网总里程达到190公里，供热面积达到610万平方米；二是启动东部热源项目建设，一期工程1台260吨锅炉建设完成实现投产运行，新增供热能力200万平方米，全县总供热能力达到700万平方米，实现供需平衡；三是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对400户、5万平方米老旧住房进行了房屋能效提升，提升住房能效30%以上，进一步解决了部分老旧小区因墙体未保温采暖效果差的问题。
加快天然气推广普及。2020年，新发展城区管道天然气用户22个小区、5000余户，铺设中压天然气管道15公里，天然气供气范围基本实现城乡全覆盖。
（二）加强棚户区、老旧小区推进力度，着力完善城市功能
棚户区改造。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统一政策、分步实施”的总原则，按照“整村制改造、大社区安置、高品质设计、全方位配套”的总要求，科学推进棚户区改造建设。目前，正在推进实施棚户区改造项目10个：其中城中村改造8个，11个村3480户；园区村改造2个，8个村3480户，开工建设安置房9990套，基本建成安置房1535套。今年完成了张良社区、儒林社区涉及的4个园区村的整村搬迁，签订协议1762户，完成交房项目2个。

老旧小区改造。对条件成熟的2个老旧住宅小区500户、6.1万平方米实施改造，已完成外墙保温施工，其他分项工程（楼顶、道路、绿化、管道等）正在积极推进。

（三）加大村镇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着力保障改善民生

1. 抓好农村危房改造。今年共完成农村贫困户危房改造1935户，累计改造贫困户危房12245户，全面完成了改造任务，彻底解决了“危房不住人、人不住危房”的“两不愁三保障”“住房安全有保障”工作目标，进一步改善了贫困户的居住环境，提高了群众满意度。
2. 抓好农村公厕建设。完成142个300户以上自然村农村公厕建设任务，进一步提升农村居住环境。

3. 抓好农村旱厕改造后续管护。对全县95000余户改厕户按照“4+N”方式初步建立了后续长效管护机制，形成了“市场化、专业化、社会化”管护和运作模式，保证了改厕成效。

4. 抓好冬季清洁取暖和农房能效提升。按照市任务要求，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原则，实施清洁取暖11400户，其中：城乡结合部集中供暖552户、分户式气代煤1114户、分户式电代煤9764户；通过采取外墙保温、更换外窗等措施，提升农房能效1200户。

（四）加强建设领域行业监管，着力提升建筑业、房地产业发展水平

1. 建筑市场秩序进一步规范。一是开展建筑市场专项整治行动，印发了《沂源县建筑市场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为工作开展提供政策保障。创新检查方式，严格落实“双随机一公开”制度，重点针对施工企业各负责人在岗履职、施工手续、违法分包、转包、挂靠等行为进行了抽查检查，2020年共检查在建工程20个，涉及建设单位12家、监理单位4家、施工总承包单位17家，下达整改通知书10余份；二是加强发包备案和施工招投标管理，全面推行电子招投标，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干扰，全年共办理施工直接发包备案40项，监理直接发包备案38项，建筑面积87万平方米，造价近16亿元；三是进一步完善清欠防欠制度，加大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维护力度。全面落实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制度，将规模以上在建施工项目全部纳入监管平台，2020年，共设立农民工工资专户26个，采集农民工信息11500余名，通过平台代发工资累计近1.08亿元。加大事中事后监管力度和日常巡查频次，共检查在建项目104个（次），下达隐患整改通知书 80余份，记录不良行为7次。做好日常值班投诉接访处置工作，先后帮助化解欠薪30余起，未出现越级上访事故；四是加强技能培训，强化上门服务，倡导培训学习进企业，完成140余名技能工实现“家门口”培训考试。

2. 房地产市场监管效果明显。①严格落实房地产市场管理四项制度。一是商品房预售许可制度。2020年共受理审批15个商品房预售项目63座楼，发放预售许可证63份，预售面积达34.99万平方米；二是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制度。今年，共办理预售的15个项目63座楼，签订预售资金监管协议112份，监管面积 23.68万平方米，监管金额为5.44亿元，终止监管项目7个，终止监管面积15.6万平方米，累计拨付预售监管资金11.94亿元；三是商品房买卖合同网上备案制度。2020年新建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1926套、备案面积26.50万平方米、总金额18.69亿元。备案存量房合同销售套数725套、销售面积7.67万平方米、销售金额4.94亿元。四是新建商品房价格备案制度。2020年共办理价格备案10个项目46座楼，新建楼盘表46座，2020年全县新建商品房备案价格为7645元/㎡，较2019年上涨2.2%，备案价格基本控制在了限价之内，房价增长势头有所控制。②开展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整治工作，严肃查处各种违规销售和侵害群众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加强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管理，积极组织从业人员培训，提升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保证持证上岗，进一步规范中介机构及从业人员的行业行为。2020年，我县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共20家，新建商品房代理机构备案7家，组织集中培训学习1次，开展专项整治2次，下达整改通知书14份。

3. 物业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一是牵头组织成立全县物业服务行业综合党委，加强物业服务企业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不断提高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质量，促进物业行业健康快速发展。二是以开展“物业标准提升年”活动为契机，在物业服务专业化和社会化方面下大功夫，全面提升全县物业行业标准化、精细化、品牌化建设，扎实推进全县星级物业覆盖率，促进物业服务提质增量。2020年新增物业管理备案项目8个，新创建四星级物业小区2个，三星级小区8个，物业小区星级覆盖率达到94%。三是做好物业维修资金收缴、使用工作。2020年，共完成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交存207户，1742353元，共接收使用物业维修资金申请6个小区、10个项目，拨付使用75万元。

4. 推进新建建筑节能认可、全力抓好绿色建筑和装配式建筑。积极指导企业做好新建建筑节能工作，全年共出具开发项目建设条件意见复函6份，用地面积15.3万平方米；大力发展高星级绿色建筑，按照绿色建筑二星级标准设计的沂源县高庄社区改造二期项目建筑面积14.71万平方米，成功通过专家评审，取得二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识证书；积极申报绿色智慧建造项目，帮助总建筑面积3.6万平方米的源泰蓝海钧华大饭店申报山东省绿色智慧建造科技示范工程；积极培育引导装配式建筑示范工程建设，将怡泽苑3#楼确定为装配式建筑示范项目，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已完成混凝土装配式建筑设计图纸审查。 

（五）加快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建设，持续增强住房保障能力

1. 认真落实“淄博人才金政37条”，抓好人才公寓筹建。按照市任务要求，2020年我县共筹建人才公寓80套，其中租赁型人才公寓32套，产权型人才公寓48套，目前，租赁型人才公寓已达到配租条件，正在组织分配，产权型人才公寓正在加快施工中，年底前达到预售条件。

2. 全面加强公租房管理。开展公租房专项整治，对全县1146户公租房租赁情况进行了全面摸排，按规定清退不符合公租房条件16户。加快住房租赁补贴发放，累计发放住房租赁补贴262户。进一步核实公租房实物配租轮候情况，对2017年度643户公租房轮候家庭逐户核实，将符合条件的45户纳入住房租赁补贴范围，实施动态管理。进一步完善公租房产权登记、物业等基础设施配备，完成全部公租房不动产权登记，集中运营管理，对涉及的4个小区全部配齐专业物业服务公司。

（六）加强建筑工地质量安全扬尘监管，着力提升建筑施工质量安全，提高扬尘污染治理水平
1. 扬尘治理持续高压。深入开展城乡环境大整治、精细化管理大提升行动，持续推进建设工地扬尘整治大会战取得实效。一是大力宣传。2020年共召开专项会议5次、扬尘治理现场会2次、张贴宣传条幅50余条、发布扬尘治理新闻20余篇，在全县营造了扬尘治理良好氛围。今年以来，因我县扬尘治理效果显著，3次被新华网采纳作为典型经验在全市范围宣传。二是严管重罚。建立了全县建设领域扬尘治理分类督导台账，对污染源实施清单化管理，成立了全县扬尘治理工作专班，重点针对施工现场围挡、物料和裸土覆盖、车辆冲洗、道路硬化、双在线监控等扬尘治理“8个100%”落实情况进行昼夜不间断巡查，出动检查人员1224余组次，督查建筑工地2470余个次，督查整改问题868余个，下达隐患整改通知书136余份，停工整改通知书53余份，约谈企业30余家，完成裸土覆盖、硬化绿化面积60000余平方米，提升加固围挡、覆盖绿色塑料草皮10200余米，完善道路和塔吊喷淋设施150余处，新增喷淋2152余米，现场硬化道路2689余米，同时，指导企业做好设备更新，创新监测方式，所有在建项目均已新安装塔吊球机和β射线检测设备，最大限度减少了建设扬尘对环境的影响。

2. 毫不放松抓工程质量监管和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安全生产双重预防体系建设，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做好安全风险防控工作。深入开展城市建设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坚持边排查边整改，边治理边完善，对全县建筑工地进行地毯式、拉网式排查，对突出问题和重大隐患整改实施跟踪督办、闭环管理，保证整治工作取得初步成效。2020年，共监督在建施工项目48个，监督面积142万平方米，涉及建设单位32家，监理单位5家，施工单位28家，下达隐患整改通知书244份，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122份，约谈企业16家，移送行政处罚案件28份，记入不良行为7家。强化源头治理，加大对商砼、钢筋、防水和保温等建筑原材抽检检查力度，今年共抽检原材27余次，未发现质量不合格建材，有效保障了工程建设质量。积极开展全县建筑企业安全生产“大学习、大培训、大整治、大提升”活动，组织全县各施工企业、建设单位项目管理人员及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监理单位负责人、安全监理员，一线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人员等近200余人通过集中授课方式、“送教进工地”等方式重点针对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日常工作标准、操作实践等方面内容进行了全面培训、学习，共发放各工种安全操作规程1.6万余份，完成培训5000余人，实现一线施工人员全覆盖，通过活动开展，进一步提高了建筑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意识和安全技能，提升全县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水平，有效防范和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同时，积极引导培育标杆示范工程，创建市级文明工地9个，创建市优质结构33个，争创省优质结构1个，省文明工地1个。

（七）加大“一号改革工程”对标深圳学习深度，着力优化建设领域营商环境

今年以来，县住建局坚持有解思维、平台思维、生态思维，紧密结合“一号改革工程”的实施，对标学习深圳，持续巩固建设领域“放管服”改革成果，全面推行“互联网+政务”，加快推进施工图审查无纸化申报和网上审查，积极推行消防、人防、技防以及水电气暖等专营设施多图联审，实行限时联合验收，培育全省最简流程，真正实现“零跑腿”或“最多跑一次”服务，大力优化营商环境。2020年，共办理施工许可手续149件，建筑面积100.51万平方米；办理房地产开发经营权手续10件，建筑面积37.73万平方米；完成网上项目信息登记54件；办理施工直接发包备案42件，监理发包备案40件，标段登记 52件；办理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手续149件；办理档案手续29个；办理竣工结算文件备案3件；办理建筑工程质量检测合同备案45件；办理建筑节能核实认可手续5件；办理燃气工程竣工验收备案36件；办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63件；办理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综合验收备案6件；办理消防手续97件。山东鲁源酒业1#玻璃瓶仓库项目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成为沂源第一个取得“通行证”的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项目。

存在问题

一是我县位于山区县，起步晚、发展时间短，道路交通、公共配套等基础设施历史欠账多，城建工作点多面广、千头万绪，短时间内难以实现较大突破；二是我县道路建设、棚户区改造等重大项目涉及征地拆迁，群众期望值高、历史遗留问题多，推进缓慢，影响了工程进度；三是项目建设资金需求量大，我县经济规模小，融资渠道单一、融资规模受限，财政资金投入有限，上级扶持资金项目少、条件多、门槛高，同时，受疫情影响，经济下行严重，各企业投资积极性不高，资金筹措难度大。

下一步工作打算

下一步，县住建局将进一步加大与上对接力度，紧盯考核“指挥棒”，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围绕目标细化落实，按照项目化、责任化、时序化、表格化的工作要求，全面梳理短板弱项，突出重点抓落实，层层压实责任，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1. 突出工作重点，抢赶工期进度。对各项重点工程、重点工作，特别是承担的市对县考核项目（工作），进一步梳理、分析、谋划，逐项列出要素清单，明确时间节点和具体措施，倒排工期推进，确保按期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2. 强化沟通协调，合力攻坚破难。聚焦棚户区改造堵点难点问题，协调和督促有关镇办、部门、合作方、建设单位强化协作，密切配合，凝聚攻坚合力，想方设法破解土地、拆迁、资金等要素制约，全力推动工程形象进度。

3. 加强项目管理，严抓质量安全。牢固树立质量安全“红线”、“底线”意识，严格执行工程建设基本规程，加强项目建设全过程管理，建设优质、安全、放心工程。同时，深刻汲取“9.13”安全事故教训，严抓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建立完善严管重罚监管体系，切实筑牢安全防线。



